
湖应质评发〔2025〕25号

关于报送教学院（部）内部教育教学管理制度

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院（部）：

为全面了解、系统梳理和优化完善学校各教学单位内部

教育教学管理体系，强化院级层面的教育教学质量主体责任

意识，推动教学管理工作的规范化、科学化和制度化，经研

究，决定开展教学院（部）级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汇编与集中

备案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备案范围

各教学院（部）自正在执行，涉及教育教学管理各环节

的院级规章制度、管理办法、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。主要

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别：

1.教学运行管理类：如院（部）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、

课程开设与调整管理办法、教材选用与建设管理办法、排课

与调停课管理规定、考试工作实施细则、成绩管理办法、教

学档案管理规定等。

2.教学质量保障类：如院（部）教学质量监控实施办法、

听课评议制度、教学检查条例、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细则、学

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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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实践教学管理类：如实验教学管理办法、实习（实训）

工作条例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办法、学科竞赛组织与奖

励办法等。

4.教学改革与建设类：如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、教研

室建设与管理办法、教学成果培育与奖励办法等。

5.教师教学发展类：如教师教学培训管理办法、新入职

教师教学岗前培训规定、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等。

6.学生学业指导类：如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、学业预

警与帮扶机制、学风建设实施细则等。

7.其他与本院（部）教育教学工作密切相关的内部管理

规定、办法、细则等。

二、报送材料要求

1.各教学院（部）需对本单位现行教育教学规章制度进

行系统性收集、整理与汇编，形成结构完整、内容规范、分

类清晰的《XX学院（部）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汇编》PDF电

子版。汇编须包含封面、目录（须设自动跳转功能）及正文，

并按类别分章编排，确保所有收录制度均为现行有效版本。

2.所有材料整理完毕后，请将汇编 PDF版及加盖院（部）

公章的《教学院（部）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备案清单》（附件 1）

PDF扫描件一并整理，于 2026年 1月 5日（星期一）17:00

前通过钉钉发送至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李珊。

三、相关说明

1.本次备案工作重在建设与归档，不作为对院（部）工

作的专项考核。请各教学院（部）务必保证报送材料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。



2.对于在实际工作中运行成熟、但尚未形成正式文本的

惯例或做法，鼓励以此次备案为契机，梳理、提炼并形成规

范性制度草案，可一并报送并加以说明。

附件：教学院（部）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备案清单（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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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教学院（部）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备案清单（模板）

填报学院/部（公章）： 教学副院长：

序号 制度名称 文号
制定/发布

时间

制度类别

（可多选）

1
XX 学院教学委员会工作条

例
2020.09.10 教学运行管理

2
XX 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工作实施细则
2019.12.01 实践教学管理

3
XX 学院教师听课评议管理

办法
2021.03.15 教学质量保障

4
XX 学院一流本科课程建设

与管理办法
2022.05.10 教学改革与建设

5
XX 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

办法
2021.09.01 学生学业指导

6 档案收集范围实施细则 2022.05.10 教学运行管理

7 师资培训制度 2022.05.10 教师教学发展

8 青年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 2022.05.10 教师教学发展

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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